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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委员会文件

院党字〔2024〕3 号

关于加强学院网络新闻宣传工作及稿件审

查的实施办法(试行)

一、坚持党的领导，落实好党委书记抓意识形态工作的主

体责任及领导班子“一岗双责”制度，切实提高学院网络新闻

宣传工作的质量，保证学院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政治性、导向

性，及时反映学院坚持党的教育方针，立德树人，推进高质量

发展的各项工作动态。

二、学院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由党委书记分管，学院纪委书

记负责监督考核，党委办负责牵头落实，切实加强对学院网络

新闻宣传工作的管理，保证学院网络新闻宣传稿件的及时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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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确性。

三、学院网络新闻宣传稿件实行审稿人负责制，坚持责权

统一，谁审稿、谁担责。

（一）未经审稿人批准，学院师生不得以任何理由，在学

院网站擅自上传新闻宣传稿件。

（二）学院网络新闻宣传稿件若出现错误，被宣传部每通

报 1 次，扣发审稿费 100 元，在年底绩效考核时扣除；被宣传

部通报 5 次及以上，则全额扣除审稿工作奖励。若出现重大失

误事件，则依据学校党委《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施办法》，由

学院党委会研究，运用“第一种形态”方式处置。

（三）审稿人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年度新闻稿件审查工作经

纪委考核合格的，给予 1000 元审稿工作奖励，在年底绩效考核

时发放。

四、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及党委办主任为学院网络新闻宣传

稿件的审稿人。审稿人要按照审稿工作分工，各司其职，加强

对学院网络新闻宣传稿件的政治性、准确性、正确性审查。

（一）学院网站的“学院新闻栏”审稿由学院领导班子负

责，党委办主任主要负责学院网站“学生工作栏”审稿。

（二）学院网络新闻稿件审稿工作具体分工为：

1、学院党委书记负责学院党建、党委会、党委中心组学习、

师德师风建设以及党委召开的相关专题工作会议和学院综合性

工作等相关稿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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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院长、副院长根据学院党政分工职责，主审分管工作范

围内的相关稿件；

3、副书记负责学院纪委、工会、学生党建与就业、学生大

型综合类活动等相关稿件；

4、党委办主任主要负责学生团建及其它学生工作的稿件。

（三）发送到学校及相关职能部门网站的网络新闻稿件，

由学院领导班子成员负责审稿，并明确指示发送部门。

五、学院纪委书记要将网站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纳入纪委工

作范围，做好监督和考核工作。

（一）要加强学院网站巡察，发现问题，立即责成相关责

任人进行整改。

（二）定期向学院党委办主任了解宣传部的相关通报情况。

根据实际工作情况，不定期向学院党委会报告督查情况。

（三）年底开展教职工年度考核时将督查情况汇总提交学

院作为考核参考。

六、本办法共六条，从发文之日起试行，由学院党委负责

解释。

中共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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